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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2003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的意見條例草案》的意見條例草案》的意見條例草案》的意見

謹此告知，立法會當值議員吳亮星議員、梁劉柔芬議員，以

及應邀出席的朱幼麟議員、劉健儀議員、鄧兆棠議員、李鳳英議員、陳

偉業議員和黃成智議員於今天早上會晤了申訴團體 “新界西北露天倉大
聯盟 ”(下稱 “大聯盟 ”)。現謹遵議員的囑咐，將大聯盟就《 2003年城市規
劃 (修訂 )條例草案》 (下稱 “條例草案 ”)提交的意見書及表達的意見轉交
法案委員會審閱。

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意見書

2. 大聯盟由 4個屬會組成，包括 “落馬洲中港貨運聯會 ”、“新界露
天倉經營者協會有限公司 ”、 “新田車場協會 ”及 “香港汽車 (機械、零件 )
商會有限公司 ”。大聯盟分別於 2004年 6月 1日及 6月 4日提交載於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及二二二二的意見書。而在上述會議席上，大聯盟進一步提交了載於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的補充資料，而 “新界露天倉經營者協會 ”亦提交載於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附件四的意見書。

大聯盟在會議上表達的意見大聯盟在會議上表達的意見大聯盟在會議上表達的意見大聯盟在會議上表達的意見

3. 大聯盟在會議上就條例草案及《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章 )的
條文表達了意見。現簡述如下：

(a) 缺乏諮詢

大聯盟表示，他們是貨運後勤的最前線經營者及土地的最大使用

者，但規劃署從未就此條例草案真正諮詢他們。由於條例草案對土

地使用者相當嚴苛，故此大聯盟要求擱置條例草案，直至諮詢完畢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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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對此條例草案的意見

(i) 條例草案第 13及 16條

大聯盟表示，條例草案要求提出規劃許可申請的人士必須取

得土地擁有人的同意或向他們發出通知，這是非常不公平

的，因為不少土地擁有人也許身在外國、已過世、教育水平

甚低或拒絕簽署任何文件，以致難以實行所述要求。事實上，

這些短期的規劃許可申請並不會影響土地擁有者的業權或其

他權益。

(ii) 條例草案第 14(c)條

就條例草案內建議讓政府收回處理有關修改規劃許可申請所

需費用，大聯盟亦反對政府徵收處理費用。由於露天倉經營

者只是小本經營，並已投資大量金錢以配合政府在環保及渠

務上的要求，他們認為此建議對經營者來說是百上加斤。

(iii) 條例草案第 20條

條例草案中第 20條建議規定必須終止違例發展，以符合強制
執行書的規定。大聯盟反對此建議，並認為擬議做法會扼殺

露天倉經營者的生存空間，由於經營者已投資巨額金錢，實

在不能將生意暫停分截經營。

(c) 對《城市規劃條例》的意見

大聯盟亦向議員表示，目前的《城市規劃條例》內有很多要求對業

界不公平。這些意見如下：

(i) 條例第 23(6)(i)及 (ii)條

大聯盟表示，違例發展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00元，而如
經營者其後不遵從通知書，期間每一天另處罰款 50,000元，這
是極不公平的罰則，業界不能負擔該等高昂的罰款。

(ii) 條例第 23(7A)條

大聯盟認為，該條賦權規劃署署長可將違例發展上的任何財

產移走和扣留，同樣極不公平，因為該等貨櫃根本不屬於經

營者本身的資產。

(d) 新界及市區不同執法情況

大聯盟指出，政府對市區及新界的規劃許可申請所採取的處理方法

有不公平之處。市區的土地規定若任何土地或建築物的臨時用途不

超過 5年，使用者可獲豁免申請規劃許可。但在新界區內，若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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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闢作相同的臨時用途，使用者便必須申請規劃許可。舉例而

言，市區土地可用作停泊貨櫃車而無須申請規劃許可，但是同樣的

情況在新界卻必須獲得規劃許可，否則當事人將負上刑事責任。

(e) 規劃署整體執法

大聯盟指出，自 1990年後，規劃署的執法極為嚴謹。大聯盟希望政
府能以較靈活寬鬆的態度處理修改規劃許可及違例發展的情況。

(f) 不適合的露天存貨用地

規劃署雖曾劃出多幅露天存貨用地供業界考慮，但大聯盟指該等用

地不少是在山坡上或附近設有墳地，基本上不能加以充分使用，故

大聯盟認為政府並未能真正向業界提供援助。

議員的建議議員的建議議員的建議議員的建議

4. 議員決定將大聯盟的意見轉交法案委員會參閱。議員並建議

特別要求政府澄清以下兩點：

(a) 就上文第 3段 (d)項，當局在處理市區及新界規劃許可申請方
面，是否有不相同及不公平之處；及

(b) 就條例草案第 20條，議員請政府澄清，該等必須終止違例發
展的申請屬哪種情況，以及所涉及的是哪類經營者。政府是

否可以向終止違例發展一方給予短暫的寬限期。事實上，關

於一些獲批准 3年臨時規劃許可的個案，經營者在臨時規劃許
可屆滿之前已遞交申請，但是在屆滿之際，他們的申請因種

種原因 (例如政府未能及時處理，所以仍未獲批准 )，導致這些
經營者須立即停止經營。議員認為政府應就這類經營者的臨

時規劃許可批准短暫延期，讓他們不須在新的規劃許可申請

批出前暫時結束營業。

5. 處理個案的議員表示，大聯盟所述的各項問題當中可能涉及

長遠的政策事宜，法案委員會未必能全部跟進。故他們謹請法案委員會

將該等項目轉交有關事務委員會作長遠的政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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